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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新翔维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浙江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监

管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制定的相关辅导计划安排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建证券”）、北京大

成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对新翔维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翔维创”或

“公司”）进行了第一期辅导。  

辅导期内，我们通过对公司治理、会计处理等相关问题分析并提出具体整改方

案，加深了辅导对象对上市公司规范治理、关联交易、信息披露的要求及企业内部

控制等相关知识的理解，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公司规范运行的意识。 

本辅导期间内，辅导工作得到了较好的执行，并已达到预期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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